
附件一：

2013 年新北区道路交通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有效遏制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区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特制定 2013 年道路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针，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的工作意见》和省、市、区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

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联动、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和道路交通安全责任、监督、保障“三

位一体”的社会化管理体系，全力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道路交通治安环境，为创建“平

安新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治理，全区道路交通安全“责任网、监督网、

保障网”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影响和制约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的源头性、根本性矛盾和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全区道路交

通秩序进一步好转，因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导致的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力争不发生一次死亡 5 人以上道路

交通事故和危险品运输车严重泄漏事故。

三、具体措施

（一）完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依托各级

联席会议和城市道路交通委员会，不断健全完善各项议事规程、

工作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加强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重点推

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交通安全源头监管责任、行业监管

责任和执法管理责任，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和领导干部实绩、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内容，

推行道路交通安全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重点研究解决影响本

区域交通安全的深层次问题。

（二）深入推进文明交通示范公路创建。深化文明交通

示范公路创建。按照省总队“五高”要求和“平安走廊”建设

标准，结合我区实际，近年来发生一次死亡 3 人以上道路交通

事故，以及交通秩序混乱、群众反映强烈的公路路段列为督办

整改路段，进一步研究确定我区文明交通示范公路创建路段。

对近年来创建活动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评估，认真总结推广先

进经验，充分发挥达标单位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巩固

和深化创建活动取得的成效。



（三）进一步强化社会化综合治理。依托“城市道路交

通委员会”平台，研究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的

工作意见》和《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省政府关于校车安全工

程的实施意见》具体措施，推动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向政府、机

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延伸。充分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预

案，做到“快速响应、快速施救、快速处置、快速疏导”。

（四）认真排查治理道路安全隐患。以实施《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为契机，会同交通运输、安监等部门组织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活动，围绕全面排查、科学

论证、标本兼治的要求，健全完善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工

作制度和运行机制，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建立常

态化的公路尤其是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评估机制，对事故多发路

段，从道路、配套设施、周边环境和管理等方面分析事故多发

的原因，针对存在隐患和问题，及时提请相关部门研究论证，

提出具体的治理意见，重大隐患提请政府挂牌督办。

（五）严格重点车辆和驾驶人源头安全监管。建立健全

机动车驾驶人管理“严训、严考、严管”机制，严格机动车“检

验关、登记关和监督关”。全面贯彻执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新规，持续开展 7 座以上客运车、危化品运输车、接

送学生车、渣土车等重点车辆违法专项整治，对 25 项一次性记



满 6 分或 12 分重点违法行为，坚持查处、曝光、教育和宣传“四

同步”。认真贯彻落实《常州市报废汽车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开展全区报废汽车整治，严厉打击报废和拼装车上路行驶等违

法行为。会同交通运输、农业等部门，加强对大中型客车、重

中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接送学生车辆和渣土工程车、变型

拖拉机驾驶人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意识养成教育，确保行车安

全。

（六）积极服务重点项目和重大活动。针对我市地铁前

期勘探施工等重点工作要求，集中力量组织开展“服务轨道交

通建设，全力保障城市交通”综合整治。根据重点区域、重点

路口和重点时段交通流量流向实际情况，精心制定疏堵保畅应

急机制，最大限度减少突发情况对道路通行产生的影响。通过

调整设置车辆限制通行区域、局部交通管制、单点转向限制、

调整单行设置、优化信号配时、完善交通设施和合理调配警力

部署等方法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七）重点整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建立健全区二级交

通安全状况分析研判机制，认真查找事故预防工作的薄弱环节，

准确把握交通安全执法管理的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重点对象，

进一步提高执法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依托省、市际治安卡

口、城市出入口查报站和公路中队，筑牢路面防控的“三道防



线”。持续开展以查禁酒驾为主线的专项行动，保持对超速行

驶、客车超员、货车超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以及农村地

区非客运车辆载客、无牌无证，高速公路违法停车上下客、占

用应急车道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态势，从严查处“五小

车辆”和违法鸣号、接打手机、不礼让斑马线、摩托车闯禁区

等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提高“涉路、涉车、涉证”案件查破

水平，常态化开展“摩托截油行动”和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

为加强全区治安防控和查破盗抢电动自行车案件给予有力支

撑。

（八）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依托交通安全科普教育

示范基地，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周周进”和“周周请”活动。

通过报纸、网络、手机、户外电子屏等载体，积极倡导文明交

通、“绿色出行”等安全理念的宣传；努力提升文明交通志愿

服务水平，利用网络志愿服务平台，向社会发布信息招募志愿

者，动员全区文明单位组建文明交通志愿服务队，激发群众践

行文明交通的积极性；发挥车友会、汽车俱乐部、汽车安全组

织等社会团体作用，引导和教育广大驾驶人平安、文明出行；

组织机动车培训学员、交通违法当事人等参加交通体验活动，

提升广大驾驶人本质安全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交巡警部门要结合辖区实际，

找准工作重点，细化工作措施，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精心组

织实施，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结合

本单位、本系统业务工作，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强化工

作落实，注重协调配合，健全完善交通安全信息互通机制，形

成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工作合力。

（二）严格督促检查。专项整治期间，通过下派工作组、

督导组和开展专项督查、交叉检查等多种办法，加强对专项治

理工作落实情况的检查指导，及时发现整改问题。各级联席会

议要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事故评析会，对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进行个案剖析，查找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分析影响安全的突出

问题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研究提出防范事故的对策措施，并对

隐患整改进行跟踪督办。

（三）及时报送信息。加强专项治理期间的信息报送工

作，要明确专人负责，及时总结上报好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

推动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4 月底和 12 月底前，各地区和各成

员单位要分别将本地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工作总结及相关材

料上报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各级交巡警部门

相关材料报区交巡警大队。遇有重要情况或重大事件，要随时

上报，严禁迟报、漏报和瞒报。


